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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是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教授主编的《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一书的续编。伯顿·克拉克教授在德、英、法、美、日五国专家集体创作的五国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以德国洪堡的名字命名的19世纪德国大学改革所建立的科研、教学和学习统一的理念，在知识经济来临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形势下，以新的视角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个科研与教学和学习的连结体的概念。他认为，大学就是这个连结体连结的场所。
通读全书，尽管伯顿·克拉克教授列举了五个国家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但是可以很明显地感知到，他更为推崇美国的模式。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标志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工作在大学地确立。各种研究型大学纷纷建立，美国高等教育成为全世界领先的系统，这些研究型大学给经过挑选的研究生和有着科研兴趣的优秀教授提供了科研和高深训练的机会，使研究生教育有着强大的科研基础。因此，在美国高深的研究型大学中，存在着教学与科研的统一。
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还存在着科研与教学和学习的连结体的不断的分离和整合。“分化”主要有两种形式：“科研的漂移”和“教学的漂移”。科研漂移方面：在美国，现代知识发展迅猛，知识产生了高度的分化，而发展高知识需要大量的资金、昂贵的设备和大批高水平的科研人员，所有这些都是传统的教学场所难以提供的。作为大学研究经费的两大主要资助者，政府和工业企业有时候往往将研究至于大学之外，成立实验室和研究所等。教学漂移方面：美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生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许多学生由于知识准备不足，不能直接接受科研训练或从事科研工作。由于激烈的竞争，很多大学必须首先注重本科生的教学，而且，越来越多的职业型研究生专业产生，这使得那些专业教学显得更为重要。虽然科研和教学看似呈现出越来越不相容的发展态势，但实际上，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经实践证明，科研和教学还是能够整合的。因为，科研本身可以看作是效率很高和非常有力的教学形式，如果科研也成为一种学习的模式，它就能成为密切融合教学和学习的整合工具。
[bookmark: _GoBack]总之，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教师通过科研活动进行教学，科研便成为一种教学形式；学生通过科研活动进行学习，科研便成为一种学习形式。当导师和学生致力于研究共同的问题时，科研和教学通过共同的研究活动很好的统一了起来，以科研为纽带，研究活动已深深地渗透到教学和学习过程之中。在21世纪这样一个更具挑战性、探索性的时代，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作为探究的场所，越发的作为突显了它作为探究中心在美国科研和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对我国的启发是，在研究型大学中，科研和教学有统一的意义，科研本身就是一个效率很高和非常有利的教学形式，同时学生参与科研可以使他们在科研训练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知识。也就是说，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可以得到整合，并且依然是探究的场所。
